
广 东 茂 名 健 康 职 业 学 院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与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是指具有一定规模并相对稳定地能

够提供学生参加校外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场所。校外实践

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质量，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充

分发挥校外实践基地在教学、见习、实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校外实践基地的管理，促进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提高

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特制定本规定。

一、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原则

(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由学院与有关企事业单位协商

共同建立。

(二)基地建设双方应本着自愿互利、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义务分担的原则进行合作;

(三)各系部应根据不同专业和学科性质特点，有目的、

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能满足实践教学条件的企事业单位，

共同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四)根据专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情况，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应专业对口、相对稳定，并尽可能立足本省本市、就地就近，

既便于开展工作，又有利节约经费开支。



(五)学院优先支持层次较高、接受我院师生人数多的实

践基地的建设。

(六)新建的实践基地，应优先考虑经过多次见习、实习

符合实践教学要求、但尚未签约的单位。

(七)优秀的实践基地共建单位经协商可签订定向培养

协议。

二、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一)具备先进的生产手段、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经营管理

方式，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的技术人员和职工队伍；为教学计

划规定的实践提供场地和指导人员，能满足我校完成实践教

学任务的要求;接受我院有关专业一定数量的教师与学生开

展实践。

(二)基地建设双方应互惠互利、义务分担；经费问题通

过校企双方商定共建的原则，走共同建设、共同发展的道路。

(三)基地建设双方商定，满足实践教师与学生食宿学习、

劳动保护和卫生等方面的条件。

(四)校企合作关系紧密，能满足产、学、研结合。

三、学院与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单位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一)学院的权利和义务

1.在人才培训、委托培养、课程进修、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交流、成果转化等方面对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单位优先给

予考虑。

2.在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许可范围内，征求毕业生

本人意见后，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单位可优先选聘有关毕业生。



3.在国家招生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实践基地共建单位

职工子女的入学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照顾。

4.根据教学计划要求，在实践基地的指导协助下，制定

实践手册、实践教学计划和年度实践工作安排，提前送交实

践教学基地，并委派责任心强、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实践

指导教师。

5.参加实践的指导教师和学生在实践期间必须严格遵

守学院及实践基地共建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

(二)实践基地共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1.实践基地共建单位按学院要求提供的实践手册和实

践教学计划要求，委派具有中级及其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参

与指导。

2.实践基地共建单位要积极探索、创造条件使实践教学

与生产相结合，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3.实践基地共建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

法规，法令及条例，制定实践环境管理和劳动保护的管理规

定、安全操作管理规程等相关措施。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4.实践基地共建单位应考虑实践场所的实践条件，保证

实践学生、指导教师及生产人员的人身安全，并对相关人员

(尤其是实践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或安全考试。

5.茂名市区以外的实践基地共建单位，应按协议与学院

共同妥善安排好实践师生的食宿、交通等事宜。

6.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是学院与建设单位共建的育人场

所，双方应维护其教育功能的良好声誉，未经双方同意不得



用其进行商业宣传或运作。

四、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审批与管理

(一)审批程序

1.申请。有关专业所在系在对拟新建教学实践基地初步

考查的基础上，与基地依托单位初步协商，达成建立校外基

地的初步意见，填写《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校外实践基地

建立申请书》，上报学院教务部。

2.学院审核。教务部接到申请后进行审核，主要对设立

基地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是否符合建立校外基地的基本条件

提出意见。审核通过后，报学院院办会、党委会讨论。

3.签订协议。学院批准后，学院或系部与基地依托单位

签订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协议书。(由某系单独对接并用于实

践教学的单位原则上以系名义对外签协议，若涉及多个系的，

必须以学院名义签协议)协议书应包括:双方合作目的;基地

协议合作年限根据双方需要协商确定，一般为 3—5 年。协

议一式 3 份，由教务部、基地依托单位、相关系(部)各执 1

份。

4.基地挂牌。学院与实践教学基地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后，

视具体情况，可先运作 1—2 年再挂牌，也可直接挂牌。

5.基地标牌由学院统一制作，实践教学基地铜牌规格一

般为长 60、80cm,宽 40、50cm。

(二)基地建设的管理

1.基地管理实施院、系部两级管理。教务部负责统筹全

校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总体规划、协调、检查和评估。



实践教学基地申请单位(各系)负责实践基地的建设和管理，

负责与共建单位日常沟通联系、协调配合，搞好基地的建设、

管理和检查，并委派专人负责。

2.各系(部)要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资料档案，内容

包括基地概况、承担实践或实训项目、规模容量、基本设施

设备、专业特点及基地负责人、现场指导教师等情况，并报

教务部备案。

3.各系(部)应加强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联系与管理，

每年初应根据实践教学的要求制订实践基地工作计划，年末

要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并将计划和总结

报教务部备案;学院制定相应的“校外基地建设评估标准”

由教务部会同有关系不定期到基地检查，评估实践教学情况。

评估为优秀的基地，学院将给予奖励:评估为不合格的基地，

学院将提出整改要求，并帮助其进行整改，如限期达不到要

求的，经学院批准将取消挂牌或撤销基地。对协议到期且建

设良好的基地，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可办理协议续签

手续。

4.对在实践基地建设中做出成绩的单位及个人，学院将

给予表彰及奖励。

五、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教务部。

六、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